                    臺北市立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
     校隊直笛團招考預備團員甄選計畫
1、 目的
1. 提倡直笛學習風氣，提供學童表演藝術多元舞臺。
2. 發揚「教育111精神」，培育學生一生一專長，終身學習之才藝。
3. 參加臺北市音樂比賽及教育行政主管機關所辦理之各項比賽與活動。

4. 於校際交流、慶典及相關活動迎賓演出。
2、 甄選對象：本校四、五年級學生。
3、 報名時間：自公告日起至114年10月30日（四）16:00止。
4、 報名方式：至學務處訓育組或423音樂教室領取報名表或自行下載(詳如附件一)，填妥後於報名截止日前繳交至學務處以利進行甄選編序。
5、 甄選日期：114年11月03日（一）上午8：00-8：40、中午12:30~13:15 擇一時段參加甄選(將依報名人數增減時間及安排考試時段) 。
6、 甄選地點：423音樂教室
7、 甄選項目：
1. 吹奏自選曲一首(請自備樂器，高音笛、中音笛皆可)　　
2. 視譜。
8、 甄選結果：入選名單25名，於114年11月07日(五）12:00前公佈於本校首頁。
9、 校隊規範
1. 須遵守本隊隊規，訓練期間須遵從指導老師的指導，做為全校同學的楷模。

2. 校隊訓練為自由報名甄選，入選校隊後，切勿任意退團，若遇不可抗力或特殊情形者，得辦理退隊，相關申請事宜，請與指導老師說明並至學務處辦理。
3. 練習當日請假，請於團練前，向指導老師及學務處報備請假事由；預知請假者請提早二日前至學務處登記辦理。練習時段參加資優班、其他校隊或班級等課程，將統一註記於點名冊中。

4. 擔任校隊期間之表現，將隨時提報級任老師作為日常生活表現成績之參考。

5. 若同時參與其他校隊，練習時段可能重疊以致影響團練成效，請學生與家長審慎衡量，確保專心投入練習，以維護團練品質與學習成效。
6. 若因各項比賽賽程因素，影響多項校隊出賽時間，請擇一校隊參加。

7. 各項直笛之音樂比賽，參賽人員名單有限，指導老師將依學生平日表現及練習態度之考量安排參賽選手。
8. 為避免妨礙團隊整體表現，練習時無故遲到、早退或缺席達三次以上者，會列入代表學校參賽之資格判定。
9. 練習時間：本學期每週一、二、四上午8:00-8:40；中午一、四12:35~13:15，視實際練習需要，得於其他時間加練之，唯加練時間須經指導老師、級任教師、家長們及學務處共同商議後確定。
10. 練習地點：以423音樂教室為主要集訓場地。　　

10、 師資：敦聘本校音樂專長施聿羚老師為指導老師，訓育組長為綜理行政老師。
11、 經費：校隊比賽樂譜、參賽當日交通費及誤餐費用，由學校年度預算項下支應。高、中音笛為校隊必學樂器，需另購自備，學校僅提供團練所需之次中音笛、低音笛。
12、 集訓計畫：由指導教師提出集訓計畫與學務處共同商議確定後，依據計畫執行。
13、 本計畫陳 校長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附件一
臺北市立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
114學年度校隊-直笛團甄選報名表
(請於114/10/30（四）16:00前交至訓育組）
	姓名
	
	性別
	 □男  □女
	班級
	    年     班

	出生日期：

	緊急連絡人：              電話：         手機：    

	

	音樂性專長
	(鋼  琴(  年)  　(長笛(  年)

(小提琴(  年)　  (其他(樂器：        ，    年)  　(沒有

	北市大附小114學年度校隊直笛團甄選 教師同意欄

	導師同意簽名
	

	北市大附小114學年度校隊直笛團甄選 家長同意欄

	    知悉並同意子弟參加附小校隊直笛團甄選，甄選通過將協同校方督導團員應有之學習態度。

1、 遵守【校隊規範】，練習準時出席，絕不無故缺席，並需自備中音笛(亦可於入團後由學校代購)。
2、 勤奮積極練習:嚴守練習相關規定，配合教學活動之安排。

3、 基本學力課業:完善課程學習，不遲交作業。

4、 遵守導師規定:班級常規需符合導師一切規定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　　　家長簽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	學生                  感謝導師及家長的支持與鼓勵，若甄選通過加入校隊直笛團將會認真刻苦耐勞學習，謹記並遵守老師指導！
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諾遵守各項校隊規範，學生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

	※考試序號：                

※考試時間：（考試序號由學務處填寫）

  114年11月03日(星期一) □上午8：00～8：40 □ 中午12:30~13:15    

	甄試成績紀錄表

	吹奏50%
	視譜50%
	總分 100%

	
	
	


（請 勿 撕 開）…..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                114學年度市大附小直笛團准考證             【學生存根聯】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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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年      班      號  學生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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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考試時間：（考試時間及序號由學務處填寫）   ※考試序號：                 
  □114年3月17日(一)8：00～8：40       

